
收     據

茲收到                 議員支付       年       月份地址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務處之租金

計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，屬實無誤。

此據

      受款人（房東）：

      身 分 證 字 號 ：

      地          址 ：

      電          話 ：

（收據應黏貼   千分之四   之印花稅 ）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           《以  支票  支付服務處租金者  免貼  印花稅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 分行
支票號碼：
到期日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支票金額：


